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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民宗办复〔2020〕1号                  签发人：郭春荣 

对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第29号建议的答复
蔡 维 古  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帮助打造建设陇把傈僳族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县民宗局在陇把镇傈僳族聚居的三个村民小组先后投入扶持建设资金共计160余万元，为三个村民小组完善了部分村内道路，重点在弄贤三队实施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创建，文化活动室、村内道路、公厕、村容村貌整治等项目。近年来，全县主要围绕陇川县脱贫攻坚任务开展项目实施工作，资金由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统筹整合安排，同时项目需录入在项目库内才可

申报。目前，民宗局的项目资金多数为扶贫专项和涉农资金，项目安排也必须从项目库中选取，现根据你提出的打造傈僳族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议，我局将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拟从2021年民族示范村建设资金中给予安排解决。
在此感谢您对民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们今后一如既往继续关心支持我县的民族经济发展。
陇川县民宗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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